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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黄侃 为积极做好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公众教育服务工作，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一部署，工行上海
市分行将于9月-11月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
万里行”集中宣传活动，旨在增强全行金
融消费者保护服务意识，向公众宣传金融
知识，提升公众金融安全意识，增强公众金
融运用技能，营造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
的良好社会环境，构建和谐金融关系。

该行在营业网点或周边地区设立宣
传展台、社区金融服务站等，通过摆放宣
传资料、组织公益沙龙、专题讲座等方式，

向客户讲解金融知识和金融业务风险，积
极开展银行卡、服务渠道、理财服务、个人
贷款、国际业务、小微企业贷款、特殊客户
群体服务等方面金融知识的公众教育与
推广普及。

据介绍，为进一步增强保护消费者公
平交易权、隐私权的责任意识，该行将积
极向公众广泛宣传安全用卡常识、风险防
范手段，提高持卡人安全防范意识，提醒
持卡人妥善保管自己的卡片和密码，按照
正确的方法使用卡片，谨防钓鱼网站以及
网上支付陷阱，保护持卡人免受经济损

失。同时，为满足市民出国旅游、投资理
财、小额支付等日常消费需求，工行上海
分行将为市民普及相关金融知识。

在安全使用电子渠道方面，为加强市
民对电子银行产品的了解，指导公众安
全、正确地使用电子银行产品，工行上海
分行将向市民发放个人网银使用手册、手
机银行使用手册宣传资料，并推出免费申
办电子密码器、二代U盾，进一步防范网络
金融诈骗。此外，还推出“ 个人电子银行转
账汇款手续费折上折，手机银行折上三
折”等电子银行渠道优惠活动，倡导公众

积极使用安全的电子银行渠道，使用低碳
环保绿色金融服务。

据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10月该行还
将深入企业、乡镇启动“ 助推小微、三农金
融服务月”，向有需要的企业大力宣传服
务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服务政策、服
务特色、相关产品及服务流程，提供实实
在在的便利。11月将开展“ 特殊群体客户
关爱服务月”，挑选业务骨干组建志愿者
团队，通过走进聋哑学校、老年人活动中
心、福利院、社区举办金融专题讲座，主动
开展客户关爱活动。

工行上海分行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

商务部日前发布《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
理办法（ 试行）》，规定个人或单位购买（ 含
充值，下同）记名卡的，或一次性购买1万元

（ 含）以上不记名卡的，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
应要求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出示有效身份证
件，并留存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
称、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

该《 办法》是我国首次针对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业务发布的部门规章。《 办法》要求，
发卡企业应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30
日内按相关规定办理备案。单位一次性购买

单用途卡金额达5000元（ 含）以上或个人
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万元（ 含）以上的，以
及单位或个人采用非现场方式购卡的，应
通过银行转账，不得使用现金，发卡企业或
售卡企业应对转出、转入账户名称、账号、
金额等进行逐笔登记。发卡企业和售卡企
业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具发票。

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保存购卡人
的登记信息5年以上。发卡企业和售卡企
业应对购卡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信息和
交易信息保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

向第三方提供。
《 办法》明确，发卡企业违反该办法

相关规定的，可由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处以
最高3万元的罚款。办法自2012年11月1日
起实施。

》央行
不记名预付卡限额不超1000元

为规范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
防范支付风险，中国人民银行27日对外

发布了《 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
法》。

《 办法》要求不记名预付卡资金限
额不超过1000 元；鼓 励 发 行 记 名 预 付
卡，赋予记名预付卡持卡人在挂失、赎
回等方面更多权利；允许面值200元以
下的预付卡通过风险可控的销售合作
机构代理销售和充值；允许预付卡通过
网络支付渠道缴纳公用事业费等小额
便民支付。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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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争相返点促销
“ 潜规则”致禁令难行

专家认为，超市、商场发售购物卡，本
来是一种正常的商业活动。但由于购物卡
为各类单位滥发奖金、逃漏税款，甚至“ 权
钱交易”提供了空间，所以专门发文规范
施行实名制，然而，这一举措最终却是“ 有
名无实”。对商家而言，购物卡市场吸纳的
巨额现金相当于“ 无息贷款”，为筹集更
多的资金，减轻公司日常运营的压力，他
们会想方设法扩大购物卡的销售。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商家为了售出更
多的购物卡，争相返点促销。沈阳北站家
乐福超市售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万元可以得到1%的返点；沈阳市奢侈品
较为集中的万象城一位财务人员告诉记
者，购卡10万元以上有1%的返点，50万元
以上有2%的返点，100万元以上返点率则
达到3%。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世文表
示，如果商家严格执行实名购卡，可能引
起消费者的反感，从而导致客户流失，没
有哪位商家会傻到自断财路，因此在没有
严厉处罚措施的情况下，部分商家自然会
迎合消费者，以简单的自行登记应付有关
部门的检查，无限量地推销发卡。

逢年过节送礼已经成为一种“ 潜规
则”。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买东
西未必能买到人家喜欢的，购卡送礼方便
省心。”

一些单位为了规避财务检查，动用
公款购卡对员工滥发奖金福利，然后虚

开发票入账，也是导致实名购物难以落
实的原因。

从管理上看，购物卡管理涉及税务、
财政、人民银行、工商、商务等多个部门，
属于多头管理。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
思宁说，《 意见》 对各部门的职责规定较
为笼统，“ 目前社会上也没有看到商家因
执行实名购卡不力而受到处罚的公开通
报，‘ 只打雷，不下雨’，自然有令难行”。

买卡“ 实名登记”
消费也要“ 明白透明”

一些专家认为，总体来看，商业预付
卡在减少现钞使用、便利公众支付、刺激
消费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当前商
业预付卡市场存在的问题，扰乱了税收和
财务管理秩序，助长了腐败行为，容易滋
生金融风险，必须加大执法整治力度。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说，购
物卡市场每年产生的巨额现金流相当于
一笔巨大的“ 沉淀资金”，这数亿乃至上
百亿元的资金，对于商户来说，意味着巨
大的经营操作空间。“ 如果拿去做投资，出
现投资失误、资金亏损等情况，购卡人的
权益将无法保障。”

要防范这一问题，一方面应加强发卡
商家的资质监管；另一方面应要求发卡商
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到专管账户，根据发
行规模与发行单位的净资产情况确定比
例，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改变购物
卡发行主体没有规范、发行总额没有限制
的现象。

一些专家认为，《 意见》 要求实名购
卡，但并没有要求实名消费，在消费环节
没有监控，这也是导致购物卡难以规范的
重要原因。

此外，监管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各司
其职，建立对商业预付卡的联合监督检
查机制，严肃查处出具虚假发票、挪用公
款购卡进行公款消费，以及在公务活动
中收受购物卡等行为，公开通报接受社
会监督。

乱象一：登记流于形式。
《 意见》规定，对于购买记名商业预

付卡和一次性购买1万元（ 含）以上不记
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或个人，由发卡人进
行实名登记。

然而记者随机走访发现，敷衍了事大
有人在。上海市徐家汇某商场的一位工作
人员说，购卡超过5000元需要登记身份证
号，但并不要求出示证件；沈阳市卓展购
物中心，记者看到，在购卡办公区张贴着
关于实名登记的标识，但只需要在本子上
登记，不需要查看证件。

乱象二：购卡化整为零。
《 意见》规定，不记名商业预付卡面

值不超过1000元，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不
超过5000元。

但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1000元以下的
不记名购物卡在商场和超市卖得最火。上海
市的一位消费者说，通过“ 化整为零”、“ 蚂
蚁搬家”的方式，分次、分批购买1000元以下
的不记名购物卡既可以躲避登记的麻烦，又

可以逃避有关部门的检查，“ 大不了多跑几
趟商场，送礼时多放几张卡而已。”

乱象三：违规现金购卡。
《 意见》规定，单位一次性购卡金额

达5000元（ 含）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卡金
额达5万元（ 含）以上的，通过银行转账方
式购买，不得使用现金。

但这一规定在一些商场超市也是形
同虚设。记者在西安市解放路一家大型超
市三楼的购卡接待区看到，现场的点钞机
不断点出上万元的数字，单位的购卡者大
都以现金交易。

乱象四：出具虚假发票。
《 意见》要求，发卡人在售卡环节不

得出具虚假发票，但记者采访发现，一些
商家可以按照客户需求开具发票，名目五
花八门。西安市解放路的一家大型超市贴
着一个告示牌，上书：购卡后可以开出的
发票名目，包括“ 茶叶”、“ 文具”等十几
个类别，也可以开成“ 会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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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预付卡实名购卡实施一年调查

“ 敷衍了事”，
购物卡实名制“ 卡”住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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